关于在新系统上录入数据信息的
要求及说明

各市州质监局特监科、特检所：

在3月19日全省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检验工作会上，杨鹏处长要求各市州质监局特监科、特检所在“四川省特种设备动态监管系统”中在4月1日前录入20条数据、4月30日前录入100条数据，现就录入数据的具体要求，说明如下：

一、数据录入的系统
工作会上要求录入的数据，是在新系统上录入，即在“四川省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专网”中录入相关数据（www.sctsjgw.com）。
二、具体需要录入的数据

监察人员进入监察系统后在“综合业务管理系统”、“特种设备决策支持系统”中录入相关数据信息。

（一）在“综合业务管理系统”中需录入的数据有：
1、“单位管理”中的“使用单位管理”的信息；

2、“人员管理”中的人员数据信息；

3、“业务办理”中的开工告知信息。
（二）在“特种设备决策支持系统”中需录入的数据有：

在录入完毕新的设备注册信息或是录入新的使用单位（或者是从以往的数据库中调出设备）后在“数据维护”栏里进行“地图取点”，既是录入设备、单位的地理信息。

（三）检验人员进入检验系统后需完成的录入工作

完成设备从报检→检验→审核→出报告的网上流程。检验单位应保证录入数据的完整与准确性，以便在“系统”正式启用后能正常使用和发挥检验系统对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的重要作用。
三、新、老系统数据的录入和导入

为使各市州质监局特监科、特检所尽快熟悉新开发的“系统”及考核各市州特监科、特检所派遣人员对“系统”的学习成果，安排了此次数据信息的录入工作，请各市州特监科、特检所的监察、检验人员认真完成。在“新系统”试运行结束前录入的数据都为测试数据，为避免新系统中存在垃圾数据，省处正式通知“系统”正式启用时会将新系统中录入数据进行一次清空，所以各市州特监科、特检所在日常工作中正式设备数据的录入继续使用福建版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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